
附件1：

上海科普大讲坛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上海科普大讲坛（Shanghai Science Communication Forum，SSCF，以下简称“讲坛”）是面向社会公众，集科学性、前瞻性、亲和性、多元化、开放性为一体的科普类品牌讲坛。
第二条 讲坛宗旨
1、以公众的需求为导向，引导公众认识、理解、欣赏科技，鼓励更多的公众关心支持科技创新，积极参与科技活动。

2、以通俗化的语言和科普化的形式，使前沿科研成果、科技热点、重大科技工程等及时为公众知晓和理解，惠及公众，提高公众科学素质。

3、鼓励多种思维的碰撞，倡导全面辩证地畅谈科学与技术，探索以社会发展中的科学技术为主题，以公众理解科学为导向的科技传播模式。

4、架设科学家与普通公众交流沟通的桥梁，促进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、社会进步和市民生活改善的紧密结合。

5、塑造“科普宣讲大使”，推进科普工作深入开展。

第二章 组织机构

第三条 讲坛设管理办公室（以下简称“办公室”）负责讲坛的组织协调与实施推进工作。办公室由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、上海科普教育发展基金会、上海科技馆、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、上海市中国工程院院士咨询与学术活动中心、上海市教育委员会、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、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、上海市环境保护局、上海市卫生局等发起单位和有关政府部门代表组成。办公室挂靠市科委。

第四条 办公室主要职责：
1、负责处理讲坛的日常工作。

3、负责讲坛申请受理、汇总，制定年度计划和总结报告。

4、负责制订讲坛年度经费预算和决算，做好财务报告。

5、负责“主题系列”和“普及系列”讲座的组织及协调工作。

6、负责年度评优及总结表彰工作。

7、负责制定每年的宣传方案。

8、负责建设讲坛专家资源库。

9、负责接待有关讲坛的信访工作。

10、负责讲坛的其他日常工作。

第三章 内 容

第五条 “主题系列”讲座：

由讲坛办公室指导下实施的高端、精品科普讲座，全年举办12期，地点以上海科技馆、上海市科学会堂等场地为主，旨在推进讲坛品牌形象和塑造“科普宣讲大使”。

“主题系列”讲座内容分为三大类：

1、走进大师类（国内外著名科学家、学者的交流讲演）。

2、聚焦热点类（重大科技成果、事件、科学现象的深度评论）。

3、战略分析类（国际科技发展趋势、国家科技发展宏观战略、重大学术思潮等的背景分析）。

第六条 “普及系列”讲座：

由学校、科研院所、区县科委（协）、科普教育基地、科普场馆、企事业单位等机构自主申请举办的各类专题性讲座，一年约100期，经讲坛办公室审定后使用讲坛的统一标识和宣传资源，以推进社会参与和扩大讲坛影响为主。

“普及系列”讲座内容分为四大系列：

1、百科探秘系列(各学科的分类、内容、发展及对人类的影响等)。

2、史海回眸系列(科技发展的历程、事件、流派、人物等)。

3、热点聚焦系列(时事热点、重大科技事件、人物、现象、成果等)。

4、关注民生系列(与公众生活相关的科技教育、公共安全、应急防灾、健康生活、节能减排、城市信息化、心理卫生等)。
第四章 经 费

第七条 讲坛经费主要通过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向市财政申请，部分经费也可来自各讲坛办公室成员单位或承办单位，或募集社会资金。
经费主要用于“主题系列”讲座、“普及系列”讲座的会务补贴与评优。补贴通过后补助方式对承办单位给予资助，其中普及系列每次资助3000-5000元，主题系列每次资助30000-50000元。具体金额根据讲座实际开展情况，依据专家评审意见适当调整。 

第八条 讲坛主要的经费由讲坛办公室管理和运作，经费使用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和民主决策的原则。

第五章 宣传推广

第九条 邀请主流媒体作为合作单位，从讲坛的策划、预告、报道、与观众互动等方面作全面宣传，固定每期报道讲坛活动，并根据讲座情况邀请特色媒体进行专访和报道。

第十条 讲坛每年将整合“主题系列”所有讲座及“普及系列”中的部分社会反响较好的精品讲座制作成《上海科普大讲坛集册》、光盘或书籍刊物等宣传资料，向全社会发放。

第六章 表彰奖励

第十一条 开展“上海科普大讲坛·优秀承办单位”、“上海科普大讲坛·科普宣讲大使”、“上海科普大讲坛·优秀主讲人”的评选，并在每年科技活动周中进行总结表彰和评优奖励。

第七章 附 则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讲坛办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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